
附件2

重庆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基准-资产评估类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1
评估专业人员私自接受
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
务、收取费用的；

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收取费用少于
5万元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累计收取费用
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累计收取费
用在20万元以上；
2.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3.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4. 拒不改正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2
评估专业人员同时在两
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
机构从事业务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省级财政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在两个
以上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加入资产评估机
构，并且只能在一个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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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2

评估专业人员同时在两
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
机构从事业务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省级财政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在两个
以上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加入资产评估机
构，并且只能在一个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3

评估专业人员采用欺骗
、利诱、胁迫，或者贬
损、诋毁其他评估专业
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

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采用欺骗、利诱、胁
迫，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
招揽业务的；

初次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
、诋毁其他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
招揽业务，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
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诋
毁其他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
业务，对其他评估人员名誉且造成较大
不良后果或其他不良后果的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采用欺骗、利诱、胁迫，或者贬损、
诋毁其他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
揽业务，对其他评估人员名誉且造成严
重不良后果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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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4

评估专业人员允许他人
以本人名义从事业务，
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

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
从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业务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5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本人
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
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
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资产评估准则及资产评
估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签署资产评估报告，不
得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
漏的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省级财政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签署本人
未承办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
估报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1份以上2份以下本
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
漏的评估报告的。（违法签署的报告涉
及公共利益，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可酌情适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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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5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本人
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
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
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从事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资产评估准则及资产评
估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签署资产评估报告，不
得签署本人未承办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
漏的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资
产评估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省级财政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
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签署本人
未承办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资产评
估报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2份以上5份以下本
人未承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
漏的评估报告的。（违法签署的报告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且造成严重后果，适
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5份以上本人未承
办业务的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
估报告；
2. 违法签署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
3. 拒不改正的；
4.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6

评估专业人员索要、收
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
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

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索要、收受或者变相
索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不正当利益的。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约
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数额在1万元以下
的，或者谋取其他较小不正当利益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约
定以外的酬金、财物数额在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或者谋取其他较大不正当利
益的

一般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合同
约定以外的酬金、财物在2万元以上
的，或者谋取其他巨大不正当利益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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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7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虚假

评估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五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签署虚假评估报告的，由有关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从业两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止从业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终身不得从事评估业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1份以上2份以下虚
假报告的。（违法签署的报告涉及公共
利益，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可酌情
适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违法签署的报告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

较轻
责令停止从业两年以上三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2份以上5份以下虚
假报告的。（违法签署的报告涉及重大
公共利益，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适用
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违法签署的报告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

一般
责令停止从业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专业人员签署5份以上虚假报告
的；
2. 违法签署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
3. 拒不改正的；
4. 受过行政处罚，再次从事同类违法行
为的。

较重

责令停止从业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终身不得
从事评估业务。

8
评估机构利用开展业务
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5
万元以下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5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20万元以上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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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8
评估机构利用开展业务
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利用开展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20万元以上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9

评估机构允许其他机构
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

务，或者冒用其他机构
名义开展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二）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或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

10

评估机构以恶性压价、
支付回扣、虚假宣传，
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
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

揽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三）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
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
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
段招揽业务，对其他评估机构名誉且造
成较大不良后果或其他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
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业务，对其他评估机构名誉且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
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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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10

评估机构以恶性压价、
支付回扣、虚假宣传，
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
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

揽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三）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或
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虚假宣传，
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业务，对其他评估机构名誉且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
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1
评估机构受理与自身有

利害关系的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四）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2
评估机构分别接受利益
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
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五）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
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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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12
评估机构分别接受利益
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
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五）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对同一
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3
评估机构出具有重大遗

漏的评估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六）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评估机
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1份以上2份以下重大遗
漏的评估报告的；（违法出具的报告涉
及公共利益，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可
酌情适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2份以上5份以下具有重
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违法出具的报
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且造成严重后
果，适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2.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5份以上具有重大遗漏
的评估报告的；
2. 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
3. 拒不改正的；
4.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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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标准

13
评估机构出具有重大遗

漏的评估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六）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的；评估机
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5份以上具有重大遗漏
的评估报告的；
2. 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
3. 拒不改正的；
4.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4
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
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七）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的；

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且造
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且造
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存评估档案且
造成严重后果的；
2.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5
评估机构聘用或者指定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

从事评估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八）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
事评估业务的；

任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人员占评估专业人
员总数30%以下。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任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人员占评估专业人
员总数30%以上70%以下。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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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处罚标准
15

评估机构聘用或者指定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

从事评估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八）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人员从
事评估业务的；

任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人员占评估专业人
员总数70%以上。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6
评估机构对本机构的评
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
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九）对本机构的评估专业人员疏于管理，且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造成严重后果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17
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备案或者备案后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
定条件的，由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责令停业，并处1万元以上1.6万元
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且已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责令停业，并处1.6万元以上3.2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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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17
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 
    第六十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备案或者备案后不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
定条件的，由资产评估机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拒不改正，已且造成严重后果 较重
责令停业，并处3.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18

评估机构未依法采用合
伙或者公司形式，聘用
评估专业人员开展评估

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七条 评估机
构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
条件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第十五条 评估机构应当依法采用合伙或者公司形
式，聘用评估专业人员开展评估业务。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责令停业，并处1万元以上1.6万元
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责令停业，并处1.6万元以上3.2万
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责令停业，并处3.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19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八条 评估机
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1份以上2份以下虚假评
估报告的。（违法出具的报告涉及公共
利益，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可酌情
适用下一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责令停业六个月以上九个月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2份以上5份以下虚假评
估报告的。（违法签署的报告涉及重大
公共利益，且造成严重后果，适用下一
档次处罚裁量标准。）
2.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责令停业九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评估机构出具5份以上虚假报告的；
2. 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的；
3. 拒不改正的；
4.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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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20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未

依法选择评估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的；前款规定以外
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处10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拒不改正，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2. 三年内有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1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索
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

、收受回扣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二）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
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数
额在1万元以下的

较轻
处10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数
额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一般
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扣
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
2. 拒不改正的；
3. 三年内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2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串
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
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三）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
假评估报告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
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拒不改正，造成相关人经济损失在10万
元以下，或者其他不良后果较小

较轻
处10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给相关人造成经济损失在1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或造成其他较大
不良后果

一般
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拒不改正，给相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50万元以上，或造成其他严重不良后
果的；
2. 三年内有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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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22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串
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
评估师出具虚假评估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三）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师出具虚
假评估报告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
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拒不改正，给相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50万元以上，或造成其他严重不良后
果的；
2. 三年内有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3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不
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
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

和其他资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四）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权属证明、财务
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
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处10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且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拒不改正，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2. 三年内有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4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未
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
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

评估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五）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
范围使用评估报告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
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处10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改正，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拒不改正，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2. 三年内有二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的。

较重
处32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25
由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
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
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对其备案的省级财政部门对资产
评估机构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通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资产
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
告的；
第十一条第二款  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不
得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其签署的法
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无效。

 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出具
1份以上2份以下资产评估报告的，且违
法出具的报告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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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25
由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
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
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对其备案的省级财政部门对资产
评估机构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通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资产
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
告的；
第十一条第二款  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不
得签署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其签署的法
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无效。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出
具2份以上5份以下资产评估报告；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
月以下。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取得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签署出
具5份以上份以上资产评估报告的，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
【注：情节严重的，移送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

26

承办并出具法定资产评
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

法律规定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对其备案的省级财政部门对资产
评估机构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通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承办并出具法定资
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
第十五条　法定资产评估业务资产评估报告应当由2
名以上承办业务的资产评估师签署，并履行内部程序
后加盖资产评估机构印章，资产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
评估师依法承担责任。

 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出具
1份以上2份以下资产评估报告，且违法
出具的报告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出
具2份以上5份以下资产评估报告，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

一般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
月以下。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资产评估师人数不符合法律规定，出
具5份以上资产评估报告，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

27
评估机构受理与其合伙
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

系的业务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对其备案的省级财政部门对资
产评估机构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通知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受理与其合伙人或
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业务的。
第十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遵守独立性原则和资产
评估准则规定的资产评估业务回避要求，不得受理与
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的业务。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
下罚款。 

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
的业务，且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三个
月以下。

受理与其合伙人或者股东存在利害关系
的业务，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责令停业三个月以上六个
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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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28

资产评估分支机构未在
资产评估机构授权范围
内从事资产评估业务，
以资产评估机构的名义
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资
产评估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且造成较
大不良后果的，由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
责令改正，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
伙事务的合伙人分别予以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可以并处资产评估机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同时通知资产评估机
构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实
行集团化发展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质量控制、内
部管理、客户服务、企业形象、信息化等方面，对设
立的分支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或者对集团成员实行统
一政策。
分支机构应当在资产评估机构授权范围内，依法从事
资产评估业务，并以资产评估机构的名义出具资产评
估报告。

违反《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出具1份以上2份
以下资产评估报告，且违法出具的报告
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单位：警告
个人：警告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违反《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出具2份以上5
份以下资产评估报告，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

一般

单位：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资产评估机构五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资产评估机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最高
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个人：警告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违反《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出具5份以上
资产评估报告，
2.违法出具的报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

较重

单位：警告；没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资产评估机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资
产评估机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三倍
以下、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个人：警告

29

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国有
资产过程中泄露委托人
或者被评估单位商业秘

密

《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第十一条  资产评估机构泄露委托人或者被评估单
位商业秘密的，予以警告。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七条至第十一条所列情形，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
罚款。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1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
过1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3000元以下罚款。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2倍以下
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万元；
没有违法所得处以3000元以上6000
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较重

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
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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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
次

处罚标准

30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提供
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
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作
弊，致使资产评估结果

失实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　占有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提供虚
假情况和资料，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作弊，致使
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宣布资产评估结果无效，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单
处或者并处下列处罚：
    （一）通报批评；
    （二）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相当于评估费用以下
的罚款；
    （三）提请有关部门对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行政处分，并可以处以相当于本人三个月基本
工资以下的罚款。

及时改正，且造成较小不良后果的 较轻

对占有单位处以评估费用30%以下
罚款；对占有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处以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基
本工资的罚款。

造成较大不良后果的 一般

对占有单位处以评估费用30%以上
70%以下的罚款；对占有单位主管
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相当于本
人二个月基本工资的罚款。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较重

对占有单位处以评估费用70%以上
的罚款；对占有单位主管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处以相当于本人三个月
基本工资的罚款。

注1：本表所列违法行为，“一年内”、“两年内”或者“三年内”有若干次同类违法行为的情节，“一年内”、“两年内”或者“三年内”是指从立案调查违法行为之日
起，倒推计算“一年”、“两年”或者“三年”。
注2：本表所列违法行为的量罚幅度，“以下”包含本数在内，“以上”不包含本数在内（但“以上”的本数是针对该种违法行为的违法情节最低起算点的，或者，是针对
该种违法行为的最低量罚起算点的“以上”包含本数）。
注3：对同一种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不同的，适用高位阶法律、法规的规定。
注4：本裁量标准规定的“不良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①违法行为给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经济损失衡量不良后果时，直接经
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下的，属于较小不良后果；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属于较大不良后果；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严重不良后果。②违法行
为引发负面社会舆情，即属于造成较大或严重不良后果。③违法行为所涉及的评估报告存在”评估值高估或低估“的，其评估值高估或低估金额占评估值的比例在5%-
20%的，属于较小不良后果，在20%-50%的，属于较大不良后果，在50%以上的，属于严重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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